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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笔迹鉴定规范》是由系列规范构成,下面列出了这些规范的预计结构。 

——第一部分：笔迹特征的分类； 

——第二部分：《笔迹特征比对表》的制作规范； 

——第三部分：笔迹鉴定结论的种类及判断依据； 

——第四部分：笔迹鉴定规程； 

——第五部分：签名鉴定规程。 

本规范由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提出。 

本规范由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杨旭、施少培、凌敬昆、钱煌贵、徐彻、卞新伟、孙维龙、奚建华、陈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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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  笔迹特征的分类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笔迹鉴定中常用的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规定了笔迹鉴定中笔迹特征的种类。 

本部分适用于文件鉴定中笔迹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

究是否可适用这些文件的 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简化字总表（1986 年新版）》（1986-12-22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95-12-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 

《现代汉语通用字表》 （1988-03-25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发布） 

《现代汉语通用字笔顺规范》（1997 年 4 月 7 日发布 国家语言文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

出版署） 

《汉字统一部首表（草案）》（1983 年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国家标准计量局发布） 

《汉字部首表》（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自，2009 年 5 月 1 日实施） 

GB13000.1      《字符集汉字部首归部规范》（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自 2009 年 5 月 1 日实施） 

GB/T 12200.2-94   汉语信息处理词汇 02 部分：汉语和汉字 

GB/T 15834-1995   标点符号用法 

SF/Z JD0201001-2010  文书鉴定通用规范 第 1 部分 文件鉴定通用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3.1 GB/T 12200.2-94 汉语信息处理词汇 02 部分：汉语和汉字中确立的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

分 

3.1.1 笔画：构成楷书汉字字形的 小连笔单位。汉字 基本的笔画有横、竖、撇、捺、点、折等。

汉字笔画的名称见附录 A：《汉字笔画名称表》。 

3.1.2 笔顺：书写每个汉字时的笔画的次序和方向。现代汉字的笔顺可参见《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和

《现代汉语通用字笔顺规范》，汉字笔顺书写的规则见附录 C：《汉字笔顺规则表》。 

3.1.3 笔数：构成一个汉字或汉字部件的笔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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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汉字部件：由笔画组成的具有组配汉字功能的构字单位。现代汉字部件按是否成字可分为成字

部件与非成字部件。 

3.1.5 部首：一部分可以成批构字的部件。凡含有某一部件构成的字在字典中均排列在一起，该部件

作为领头单位排在开头，成为查字的依据，称为部首。部首多由形旁构成。汉字的部首规范参见 1983

年颁布的《汉字统一部首表（草案）》、2009 年颁布的《汉字部首表》和 GB13000.1 《字符集汉字部

首归部规范》。 

3.1.6 偏旁：合体字的构字单位的传统称呼。旧称合体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汉字部件构成）左为偏，

右为旁，现在统称偏旁。偏旁本为独体字，在古代汉字中偏旁一般与单独成字时形状相同，现代汉字偏

旁有一些变化。汉字偏旁的名称见附录 B：《汉字偏旁名称表》。 

3.2 SF/Z JD0201001-2010 文书鉴定通用规范 第1部分 文件鉴定通用术语 中确立的及以下术语和定

义均适用于本部分 

3.2.1 书写活动：书写活动是人类言语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运用语言，通过手写文字记录信息与

表达思想的一种书面言语行为。 

3.2.2 书写符号系统：指书写活动中用于记录信息与表达思想的一切文字、符号、图形、绘画等书写

形象系统的总称。 

3.2.3 书写工具：指书写活动中形成笔迹的造型体的总称。常见的书写工具有钢笔、圆珠笔、墨水笔、

毛笔等。 

3.2.4 书写承载物：指书写活动中通过书写工具在其上形成有色或无色书写符号系统的各种物体的总

称。常见的书写承载物有书写纸、打印纸等各种纸张。 

3.2.5 书写规范：指国家规定的书写符号系统的书写和使用标准、规范、规则等。如 1986 年新版的《简

化字总表》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规定的汉字的正写法；《现代汉语通用字笔顺规范》；GB/T 

15834-1995 《标点符号用法》；附录 A 汉字笔顺规则等。 

3.2.6 书写技能：指个人掌握与运用书写符号系统进行书写、表达思想的技巧和能力。 

3.2.7 书写水平：指从笔迹中反映出的书写人书写能力和技巧及审美品位的高低和优劣程度。书写水

平根据高低和优劣程度可分为极高、较高、偏高、中等、偏差、较差、极差等级别。 

3.2.8 书写速度：指书写活动中书写人通过书写运动器官控制书写工具进行书写运动的速度。书写速

度根据快慢程度可分为潦草、较快、偏快、中等、偏慢、较慢、缓慢等级别。 

3.2.9 书写力度：指书写活动中书写人通过书写运动器官控制书写工具进行书写运动的运笔压力与加

速度。书写力度根据笔压力的大小程度可分为极重、较重、偏重、中等、偏轻、较轻、极轻等级别。 

3.2.10 书写控制能力：指书写活动中书写人通过书写运动器官控制书写工具进行书写运动的能力。书

写控制能力与书写人的生理和心理状态密切相关，根据程度可分为极高、较高、中等、较低、极低等级

别。 

3.2.11 书写习惯：指书写人在书写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自身独有的书写动力定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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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 书写模式：指由书写方法、运笔方式、字体、字形、书写速度等因素综合反映出的书写人特定

的书写形式，如按照字体可分为楷书体模式、行书体模式、草书体模式等；按照书写速度可分为慢写模

式、快写模式、速写模式等；按照书写方法和运笔方式可分为简写模式、繁写模式、略写模式、缩写模

式、连写模式等。 

3.2.13 笔迹：又称手迹或手写字迹。指书写人利用书写工具、按照一定的书写规范通过书写活动外化

成的文字、符号、绘画等书写符号系统，它能客观反映出书写人的书写技能和书写习惯特点，是笔迹鉴

定的对象。 

3.2.14 检材字迹: 需要进行鉴定的可疑笔迹。 

3.2.15 样本字迹：供比较、对照的笔迹。 

3.2.16 笔迹种类：指笔迹根据不同文种、形成方式、形成机制等划分的各种类型。笔迹种类按照文种

可分为：汉字笔迹、拼音文字笔迹、数字符号笔迹、绘画笔迹等；按照形成的方式可分为：正常笔迹和

非正常笔迹，非正常笔迹又分为：条件变化笔迹、冒名笔迹、伪装笔迹、摹仿笔迹等。 

3.2.17 正常笔迹：书写人在正常的心理和生理状态下，在通常的书写条件下书写形成的字迹。 

3.2.18 非正常笔迹：书写人在非正常状态或非通常的书写条件下书写形成的字迹。一般包括：条件变

化笔迹、伪装笔迹、摹仿笔迹、伪造笔迹等。 

3.2.19 条件变化笔迹：书写人在非正常生理、心理状态下，或在非通常书写环境、条件下书写形成的

非正常笔迹，如老年人笔迹、特殊病态笔迹、特殊书写工具形成的笔迹等。 

3.2.20 冒名笔迹：书写人未采用任何摹仿手段、直接冒用他人的名义书写形成的笔迹。 

3.2.21 伪装笔迹：书写人试图改变自身的书写习惯，故意采用某些特殊的书写方式书写形成的非正常

笔迹。常见的伪装手段有故意改变书写速度，故意改变写法、结构、字形、搭配、笔顺、运笔等，某些

情况下也有采用各种摹仿手段进行伪装的。 

3.2.22 摹仿笔迹：书写人仿照他人的笔迹书写形成的非正常笔迹。摹仿笔迹根据采用的手段通常可分

为临摹笔迹、套摹笔迹、记忆仿写笔迹等。 

3.2.23 临摹笔迹：书写人对照被摹仿人的笔迹，边看边写形成的非正常笔迹。 

3.2.24 套摹笔迹：书写人利用被摹仿人的笔迹采用直接套描方式或勾描后再描写的方式书写形成的非

正常笔迹。 

3.2.25 记忆仿写笔迹：书写人先对被摹仿人的笔迹进行比较分析、并练习仿写，然后脱离摹本凭记忆

仿写形成的非正常笔迹。 

3.2.26 笔迹特征：指书写人的书写技能、书写水平和书写习惯特点在笔迹中的具体反映。笔迹特征是

笔迹鉴定的客观依据。 

4 笔迹特征的种类 

4.1 书写风貌特征 

又称书写风格。指通过整篇字迹的谋篇布局、字的大小形态和结构特点、书写速度和力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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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画质量等因素综合反映出的书写人的书写技能、书写水平、书写控制能力的概貌特点。 

4.2 布局特征 

指通篇字迹谋篇布局的特点或局部字迹的排列组合关系。具体表现在段、行、字、符号之间及其相

互之间的空间分布特点，如轴线和基线方向、角度；字间和行间的疏密；字与字或符号之间的比例关系；

字或符号与格线的关系；行缩进、突出特点；抬头、落款的位置；页边、页脚、页眉的宽窄、形态等。 

4.3 写法特征 

又称字形特征。指单字及符号的基本构造和书写方法，构成汉字字形的要素是笔画、笔数及汉字部

件的位置关系等。字形按照繁简可分为简化字、繁体字；按照规范性可分为规范字、非规范字、异体字、

旧体字等；按照正误可分错字、别字等。规范字可参见《简化字总表（1986 年新版）》（1986-12-22 国

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现代汉语通用字表》（1988-03-25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

共和国新闻出版署发布）；非规范汉字如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２０日提出来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

案）》中简化的汉字（简称“二简字”）；异体字可参见修订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新旧字形可参见

《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新旧字形对照表》等；标点符号的使用规则可参见《标点符号用法》；汉语正

词法可参见《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和《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规范》。 

4.4 形体特征 

又称字体特征。指单字的基本形状和体式，包括单字的体式、大小、形状及倾斜方向、角度等。单

字的体式如楷书体、行楷体、行书体、行草体、草书体等；单字外部形状如长、方、扁、圆、椭圆、不

规则形状等。 

4.5 结构特征 

指某些固定搭配的单字之间(如签名、日期等),以及单字的偏旁、部首、笔画之间的空间布局和比

例关系。如单字各部件之间的左右、上下、里外、包围等结构特点，及各部件之间、笔画之间具体的搭

配比例关系等。规范的汉字笔画、偏旁名称参见附件 A《汉字笔画名称表》、附件 B《汉字偏旁名称表》，

汉字的基本间架结构及比例关系参见附件 D《汉字间架结构表》。汉字的部首规范参见 1983 年颁布的《汉

字统一部首表（草案）》、2009 年颁布的《汉字部首表》和 GB13000.1 《字符集汉字部首归部规范》。 

4.6 笔顺特征 

指构成单字的各部件之间、单字笔画之间及字与符号之间的书写次序和方向。现代汉字的规范笔顺

可参见《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和《现代汉语通用字笔顺规范》，汉字笔顺书写的规则见附录 C：《汉字笔

顺规则表》。 

4.7 运笔特征 

指起、行、收笔一个完整的书写过程或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书写过程中反映出的书写方向和角度、书

写速度和力度的变化特点在笔迹中的综合反映，以及书写过程中在笔画的起、收、转、折、连、绕、顿、

提、摆、颤、抖、拖、带等细微书写动作处反映出的书写方向和角度、书写速度和力度的变化特点。 

4.8 笔痕特征 

指书写过程中书写工具在字迹笔画中形成的综合反映书写工具结构特点和书写人书写动作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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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迹特征，如用圆珠笔书写形成的油墨露白、堆积、间断、分裂等，其出现的部位、形态、分布特点。

笔迹鉴定实践中，要特别注意区分书写工具形成的“笔痕特征”与因书写条件或伪装、摹仿形成的非正

常笔迹的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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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汉字笔画名称表 

笔画 名     称 例  字 笔画 名     称 例  字

丶 点 广 乛 横    钩 写 

一 横 王  横折 钩 月 

丨 竖 巾  横折弯钩 九 

丿 撇 白  横撇弯钩 那 

 捺 八 ㄋ 横折折折钩 奶 

 提 打  竖折折钩 与 

ㄑ 撇  点 巡  竖    弯 四 

し 竖  提 农  横折 弯 沿 

 横折提 论 ┐ 横    折 口 

亅 弯  钩 承 ∟ 竖    折 山 

亅 竖  钩 小 ㄥ 撇    折 云 

乚 竖弯钩 屯  横    撇 水 

 斜  钩 浅  横折折撇 建 

 卧  钩 心 

 

 竖折 撇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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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汉字偏旁名称表 

形状 名称 例字 形状 名称 例字 

冫 两点水 次、冷、准 止 止字旁 武、 

冖 秃宝盖 军、写、冠 户 户字旁 扇、 

十 十字儿 华、 礻 示字旁 祖、 

讠 言字旁 论、计、识 王 王字旁 琅、 

刂 立刀旁 制、别、剑 木 木字旁 村、杜、极 

八 八字旁 谷、分、公 车 车字旁 辆、输、轻 

人 人字头 仓、全、合 日 日字旁 暇、明、暗 

厂 厂字旁 原、压、历 曰 冒字头 冒、暑、显 

力 力字旁 努、 父 父字头 爹、斧、釜 

又 又字旁 艰、 牜 牛字旁 牵、特、物 

亻 单人旁 侵、 攵 反文旁 敏、故、 

卩 单耳刀 却、 斤 斤字头 新、 

阝 双耳刀 陆、 爫 爪字头 爱、 

廴 建字旁 延、 月 月字旁 腹、肋、膛 

勹 包字头 甸、 穴 穴宝盖 穿、空、窟 

厶 私字儿 参、 立 立字旁 竖、 

匚 三框儿 医、 目 目字旁 盲、瞳、盯 

冂 同字框 网、 田 田字旁 男、胃、累 

氵 三点水 泸、 石 石字旁 研、砂、磊 

彡 三撇儿 彤、 矢 矢字旁 矮、 

忄 竖心旁 悄、 疒 病字旁 疼、 

宀 宝盖儿 宜、 衤 衣字旁 衬、 

广 广字旁 底、 钅 金字旁 错、 

夕 夕字旁 梦、 罒 皿字头 蜀、 

辶 走之旁 邀、 皿 皿字底 孟、盖、 

寸 寸字旁 封、 禾 禾木旁 秋、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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扌 提手旁 拖、 白 白字旁 泉、 

土 提土旁 地、 鸟 鸟字旁 鸭、 

艹 草字头 药、 米 米字旁 粒、糕、料 

大 大字头 套、 西 西字头 栗、要、 

小 小字头 肖、 页 页字旁 顷、 

口 口字旁 唱、 舌 舌字旁 乱 

囗 方框儿 国、 缶 缶字旁 缸、缺、 

门 门字框 阅、 耳 耳字旁 耽、职、 

巾 巾字旁 师、 虫 虫字旁 蛹、 

山 山字旁 峡、 虍 虎字头 虑、虚、虎 

彳 双人旁 徐、 竹 竹字头 管、篮、 

犭 反犬旁 猪、 舟 舟字旁 船、 

饣 食字旁 饱、 走 走字旁 赵、 

尸 尸字头 屡、 足 足字旁 距、踞、跳 

弓 弓字旁 张、 角 角字旁 触、解、 

孑 子字旁 孩、 身 身字旁 躲、 

女 女字旁 妈、 鱼 鱼字旁 鲜、鳄、鳔 

纟 绞丝旁 绒、 隹 隹字旁 雀、 

马 马字旁 骝、 雨 雨字头 露、霜、零 

灬 四点底 热、 齿 齿字旁 龄、 

方 方字旁 旅、 革 革字旁 靴、鞭、勒 

手 手字旁 拜、 骨 骨字旁 骼、 

欠 欠字旁 欲、 音 音字旁 韶、韵、 

火 火字旁 灭、       

心 心字旁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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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汉字笔顺规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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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汉字间架结构表 

 

结  构  方  式  例  字  间  架  比  例  

独  体  结  构  米、日   方正  

品  字  形  结  构  品、森   各部分相等  

思、华   上下相等  

霜、花   上小下大  上  下  结  构  

基、想   上大下小  

意、   上中下相等  
上  中  下  结  构  

褒、裹   上中下不等  

村、联   左右相等  

伟、搞   左窄右宽  左  右  结  构  

刚、郭   左宽右窄  

街、坳   左中右相等  
左  中  右  结  构  

滩、傲   左中右不等  

全  包  围  结  构  圆、国   全包围  

医、叵   左包右  

庆、尾   左上包右下  

匀、句   右上包左下  

遍、建   左下包右上  

闻、闲   上包下  

半  包  围  结  构  

函、凶   下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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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笔迹特征比对表》的制作规范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笔迹特征比对表》的制作原则、制作步骤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笔迹鉴定中《笔迹特征比对表》的制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

究是否可适用这些文件的 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SF/Z JD0201002-2010 笔迹鉴定规范 第 1 部分 笔迹特征的分类 

3 《笔迹特征比对表》的制作原则 

3.1 笔迹鉴定应当制作《笔迹特征比对表》，并对主要的笔迹特征进行标识或说明，以便能对笔迹特

征的异同情况、变化范围、程度、形成原因等进行全面、详细的比对和分析。 

3.2 《笔迹特征比对表》根据比对的内容，分为检材与样本概貌的比对、局部字迹的比对和单字的比

对。 

3.3 概貌的比对，通常可直接或用复制件进行比对分析，不需另外再制作《笔迹特征比对表》。 

3.4 局部字迹的比对和单字的比对，应当制作《笔迹特征比对表》。 

3.5 当比对的字数较少或是惯用格式，如签名、日期、金额等，可直接制作需检字迹的《笔迹特征比

对表》，不需制作单字的《笔迹特征比对表》；如需对个别单字进行重点的比对分析时，亦应制作单字

的《笔迹特征比对表》。 

3.6 当比对的字迹较多时，选取比对字迹的原则是既要客观全面，又应突出重点，在数量和质量上以

充分反映书写人的书写习惯为限。 

3.7 选取比对字迹可采用照相、复印或扫描复制等方法，手描的《笔迹特征比对表》只能作为鉴定人

在检验过程中的检验记录，不能作为鉴定文书附件。 

4 《笔迹特征比对表》的制作步骤和方法 

4.1 准备阶段 

在选取检材和样本字迹之前，应对检材和样本字迹进行初步的检验，以确定需要选取的检材和样本

字迹。 

4.2 检材和样本字迹的选取 



SF/Z JD0201002-2010 

12 

4.2.1 复制的检材和样本字迹应当清晰，能真实反映检材和样本字迹的原貌及其细节。 

4.2.2 如复制的检材和样本字迹不能突现的，可对其亮度和对比度作适当调整，以既能清晰显示复制

的检材和样本字迹，又能反映出纸张等书写载体为限。 

4.2.3 复制的检材和样本字迹一般保持原大，如字迹过大或过小，可对其大小作适当的等比例调整，

不能作单向调整或不等比例调整，防止字迹变形。 

4.2.4 如在复制过程中已经造成单字变形，可参照原始字迹作适当调整，尽可能保持与原始字迹外形

一致。 

4.2.5 复制的检材和样本字迹尽量保持原有色调，如在复制过程中已经形成偏色，可参照原始字迹作

适当调整，尽可能调整到与原始字迹色调一致。 

4.2.6 复制的检材和样本字迹，在不影响检验效果的前提下，也可使用灰度或黑白图片。 

4.3 检材和样本字迹的编排 

4.3.1 《笔迹特征比对表》的编排格式通常采用左右或上下格式进行编排，一般左（或上）为检材字

迹，右（或下）为样本字迹。 

4.3.2 复制的检材和样本字迹首先按照相同单字进行编排，如无相同单字，再按照相同偏旁、部首或

笔画进行编排。 

4.3.3 比对字迹之间应保持适当的间距，并尽可能编排整齐，以便于观察和分析比对。 

5 《笔迹特征比对表》的标识方法 

5.1 《笔迹特征比对表》的标识原则 

5.1.1 《笔迹特征比对表》应在醒目位置对进行惟一性标识。 

5.1.2 对选取的检材和样本字迹也应标明其出处。 

5.1.3 对检材与样本字迹反映出的笔迹特征的异同情况应进行标识，必要时还应进行文字说明。 

5.1.4 《笔迹特征比对表》应标明制作人、制作时间，并对记录内容进行审核确认。 

5.2 《笔迹特征比对表》的标识 

《笔迹特征比对表》的惟一性标识，通常在《笔迹特征比对表》右上角用“鉴定文书编号”进行标

识。如鉴定文书编号为“2006 文鉴字第 01 号”，可直接用该编号标识；也可用简略编号，如“J”代表

鉴定文书，标识为“2006J01”或“2006J-1”。 

5.3 选取的检材和样本字迹的标识 

5.3.1 选取的检材字迹的标识 

a) 如选取的检材字迹仅有一处，可直接用“检材标识”标明选取的检材字迹的出处； 

b) 如同一份检材上选取多处检材字迹的，可采用“检材编号” +“阿拉伯数字”的方式进行标识，

阿拉伯数字表示依次选取检材字迹的序数，也可用两组阿拉伯数字（如 5.16）表示检材字迹

选于第 5 行第 16 列。 

如：检材标识为“JC”，则选取的检材字迹以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标识为“J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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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 .2……”或用阿拉伯数字标示样本字迹所在的行和列，标识为“JC.1.2，JC.5.16……”；如检材标

识为“JC1-1”，则选取的检材字迹以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标识为“JC1-1.1，JC1-1.2……”, 

或用阿拉伯数字标示样本字迹所在的行和列，标识为“JC1-1.1.2，JC1-1.5.16……”，以此类推。 

5.3.2 选取的样本字迹的标识 

a) 如选取的样本字迹仅有一处，可直接用“样本标识”标明选取的样本字迹的出处； 

b) 如同一份样本上选取多处样本字迹的，可采用“样本标识” +“阿拉伯数字”的方式进行标示，

阿拉伯数字表示依次选取样本字迹的序数，也可用两组阿拉伯数字（如 5.16）表示样本字迹

选于第 5 行第 16 列。 

如：样本标识为“YB”，则选取的样本字迹以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标识为“YB.1，YB.2……”,

或用阿拉伯数字标示样本字迹所在的行和列，标识为“YB.1.2，YB.5.16……”；如样本标识为“YB1-1”，

则选取的样本字迹以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标识为“YB1-1.1，YB1-1.2……”, 或用阿拉伯数

字标示样本字迹所在的行和列，标识为“YB1-1.1.2，YB1-1.5.16……”，以此类推。 

5.4 笔迹特征的标识 

对比较检验中发现的有价值的笔迹特征应逐一进行标识，标识规则如下： 

5.4.1 笔迹特征的标识既要客观全面，又要简明扼要，标识符号不能对辨识笔迹特征造成干扰。 

5.4.2 一般用红色标识相同的笔迹特征，用蓝色标识不同或变化的笔迹特征。 

5.4.3 对有疑问或难以确定的笔迹特征，可标识为“？”。 

5.4.4 对各种笔迹特征进行标识，推荐使用附录“笔迹特征标识符号表”中的标识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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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笔迹特征的标识符号表 

 

标识符号 

名称 图示 
标识说明 

实线 

 

用于标识布局、结构、字形等笔迹特征。 

虚线 …………… 用于标识单字、偏旁、部首、笔画间的搭配比例特征。 

圈 

 

用于标识单字局部的笔迹特征，如单字局部的连接、环绕、转折

及单字局部特殊的结构、搭配等笔迹特征。 

长尾箭头 

 

用于标识单字笔画连续的运笔动作。 

短箭头 

 

用于标识单字笔画的起、收、连、折、绕、顿、颤、拖、带、抖

等细微的书写动作。 

括号 （  ） 
对于错字、别字、异体及特殊笔顺和写法的字，在括号内标明该

单字的正写法或规范写法。或对某单字特征的说明。 

标号 ①、②…… 用于标识笔顺特征。也可用于对笔迹特征进行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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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  笔迹鉴定结论的种类及判断依据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笔迹鉴定结论的种类及判断规范。 

本部分规定了不同情况下鉴定结论的表述方式。 

本部分适用于文件鉴定中笔迹的同一认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

究是否可适用这些文件的 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SF/Z JD0201002-2010 笔迹鉴定规范 第 1 部分 笔迹特征的分类 

3 鉴定结论的种类及判断依据 

从理论上讲，鉴定结论应当是确定性的，要么肯定，要么否定。但在笔迹鉴定实践中，确实存在由

于检材字迹或样本字迹的数量或质量等客观原因，其反映出的笔迹特征总和的价值尚不能充分反映出书

写人的书写习惯的情况。在此种情况下，根据司法实践的需要，鉴定人可依据笔迹特征反映的客观情况，

运用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积累的实践经验，对反映出的笔迹特征进行综合评断作出不同程度的非确定性

结论（即推断性结论）。为了较准确、客观地反映鉴定人对其所作判断的确信程度，笔迹鉴定中非确定

性结论可分为极有可能、很可能（实践中常表述为“倾向” ）、可能等不同等级。 

3.1 确定性结论 

3.1.1 肯定同一 

a) 检材与样本字迹存在足够数量的符合特征，且符合特征总和的价值充分反映了同一人的书写习

惯； 

b) 检材与样本字迹没有本质的差异特征； 

c) 检材与样本字迹发生变化的笔迹特征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释：该种结论是笔迹鉴定中明确的认定结论，通常表述为“检材字迹……是某人所写。” 

3.1.2 否定同一 

a) 检材与样本字迹存在足够数量的差异特征，且差异特征总和的价值充分反映了不同人的书写习

惯； 

b) 检材与样本字迹没有本质的符合特征； 

c) 检材与样本字迹相同或相似笔迹特征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释：该种结论是笔迹鉴定中明确的否定结论，通常表述为“检材字迹……不是某人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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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非确定性结论 

3.2.1 极可能同一 

a) 检材与样本字迹符合特征占绝大多数，且符合特征的质量非常高，其特征总和在极大程度上反

映了同一人的书写习惯； 

b) 检材与样本字迹没有显著的差异特征； 

c) 检材与样本字迹差异或变化特征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释：这种结论是非确定性结论中肯定程度 高的结论，通常表述为“检材字迹……极有可能是某

人所写。” 

3.2.2 极可能非同一 

a) 检材与样本字迹差异特征占绝大多数，且差异特征的质量非常高，其特征总和极大程度上反映

了不同一人的书写习惯； 

b) 检材与样本字迹没有显著的符合特征； 

c) 检材与样本相同或相似特征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释：这种结论是非确定性结论中否定程度 高的结论，通常表述为“检材字迹……极有可能不是

某人所写。” 

3.2.3 很可能同一（倾向肯定同一） 

a) 检材与样本字迹符合特征占多数，符合特征的质量明显高于差异特征的质量，符合特征总和基

本上反映了同一人的书写习惯； 

b) 检材与样本字迹没有显著的差异特征； 

c) 检材与样本字迹差异或变化特征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 

释：这种结论是非确定性结论中肯定程度较高的结论，仅次于 3.2.1，通常表述为“倾向认为检材

字迹……是某人所写。”或表述为“检材字迹……很可能是某人所写。” 

3.2.4 很可能非同一（倾向否定同一） 

a) 检材与样本字迹差异特征占多数，差异特征的质量明显高于符合特征的质量，差异特征总和基

本上反映了不同人的书写习惯； 

b) 检材与样本字迹没有显著的符合特征； 

c) 检材与样本字迹相同或相似特征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 

释：这种结论是非确定性结论中否定程度较高的结论，仅次于 3.2.2，通常表述为“倾向认为检材

字迹……不是某人所写。”或表述为“检材字迹……很可能不是某人所写。” 

3.2.5 可能同一 

a) 检材与样本字迹符合特征与差异特征的数量和质量没有明显的区别，但符合特征总和的价值相

对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同一人的书写习惯； 

b) 检材与样本字迹没有显著的差异特征； 

c) 检材与样本字迹差异或变化特征能得到相对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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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这种结论是非确定性结论中肯定程度 低的结论，其肯定程度明显小于 3.2.3，仅表示一种技

术上的合理推定。通常表述为“检材字迹……有可能是某人书写。”或表述为“不能排除检材字

迹……是某人书写的可能。” 

3.2.6 可能非同一 

a) 检材与样本字迹符合特征与差异特征的数量和质量没有明显的区别，但差异特征总和的价值相

对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不同人的书写习惯； 

b) 检材与样本字迹没有显著的符合特征； 

c) 检材与样本字迹相同或相似特征能得到相对合理的解释。 

释：这种结论是非确定性结论中否定程度 低的结论，其否定程度明显小于 3.2.4，仅表示一种技

术上的合理怀疑。通常表述为“检材字迹……有可能不是某人书写。”特别注意的是，实践中该

种结论不能表述为“不能认定检材字迹……是某人所写。”该种表述方式很容易引起歧义，把该

种结论误解为“倾向否定”结论，甚至混同于“否定同一”结论。 

3.3 无法作出鉴定结论 

3.3.1 检材不具备鉴定条件的。 

3.3.2 样本不具备比对条件的。 

3.3.3 根据检材与样本的具体情况，经综合评断既不能作出确定性结论也不能作出非确定性结论的。 

释：该种鉴定结论通常表述为“无法判断检材字迹……是否某人书写。”不能表述为“无法判断

检材字迹……是（或不是）某人所写。”以免在结论的理解上导致歧义。 

4 鉴定结论的表述 

4.1 鉴定结论的表述应准确全面，且简明扼要。 

4.2 如样本字迹书写人明确的，鉴定结论的表述如上述各类鉴定结论注释中所述，相应表述为“检材

字迹……是或不是（或非确定性）某人所写。” 

4.3 如样本字迹书写人不明确的，上述鉴定结论种类中各种鉴定结论相应表述为“检材字迹……与样

本字迹是或不是（或非确定性）同一人所写。” 

4.4 如检材是复制件的，鉴定结论的表述分以下几种情况。 

4.4.1 如检材声称是复制件的，经鉴定检材字迹确是复制形成的，上述鉴定结论种类中各种鉴定结论

相应表述为“检材字迹……是或不是（或非确定性）出自某人的笔迹。” 或“检材字迹……与样本字

迹是或不是（或非确定性）出自同一人的笔迹。” 

4.4.2 如检材声称是原件的，而经鉴定检材字迹是复制形成的，鉴定结论表述为“检材字迹……不是

直接书写形成。”同时应说明检材字迹的复制方法。 

4.5 无论检材字迹是为原件还是复制件，鉴定结论均不使用“检材字迹……与样本字迹是或不（或非

确定性）一致（或相同、同一）。”等类似不准确的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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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检材字迹是为原件还是复制件，即使经鉴定检材字迹与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的，在鉴定结论的

表述中，均不直接采用“检材字迹是或不是（或非确定性）伪造形成。”的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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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  笔迹鉴定规程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笔迹鉴定的程序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文件鉴定中的笔迹的同一认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

究是否可适用这些文件的 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SF/Z JD0201001-2010  文书鉴定通用规范 

SF/Z JD0201002-2010  笔迹鉴定规范 第 1 部分 笔迹特征的分类 

SF/Z JD0201002-2010  笔迹鉴定规范 第 2 部分 《笔迹特征比对表》的制作规范 

SF/Z JD0102002-2010  笔迹鉴定规范 第 3 部分 笔迹鉴定结论的种类及判断依据 

3 术语和定义 

SF/Z JD0201001-2010 文书鉴定通用规范和 SF/Z JD0201002-2010  笔迹鉴定规范 第 1 部分 笔迹

特征的分类 

中确立的术语和定义均适用于本部分。 

4 识别笔迹特征的一般方法 

笔迹特征是笔迹同一认定的客观依据，笔迹特征的分类见 SF/Z JD0201002-2010  笔迹鉴定规范 第

1 部分 笔迹特征的分类。 

识别笔迹特征的方法通常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方法。 

4.1 目测 

在自然光或照明光下，通过肉眼或借助放大镜进行观察和和识别。 

4.2 显微观察 

对于通过目测难以辨别的特征，可借助显微镜进行观察和识别。 

4.3 仪器检测 

对于模糊字迹或怀疑有篡改的字迹选用合适的仪器进行检验和识别，常见的检测仪器如文检仪等。 

4.4 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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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合适的测量工具或测量软件对某些笔迹特征进行测量和分析，如笔画的长度、角度、弧度、距离、

搭配比例关系等。 

4.5 试验分析 

对一些难以确定的特征可根据检材的具体情况通过模拟试验进行分析判断。 

4.6 统计分析 

运用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对笔迹特征的分布状况、变化范围、程度等，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统计

分析。 

5 笔迹鉴定的步骤和方法 

5.1 检材的检验 

5.1.1 分析检材字迹是否直接书写形成，不是直接书写形成的，继续；是直接书写形成的，到 5.1.2。 

a) 分析检材字迹可能的复制方法(如复印＼扫描打印＼盖印等)，是否符合相应复制方法的特点； 

b) 分析检材字迹是否复制清晰，笔迹特征是否能得到反映； 

c) 分析检材的复制方法是否对检材字迹的笔迹特征造成本质的影响。 

5.1.2 检材字迹笔迹特征的分析 

a) 分析检材字迹是否书写正常，书写不正常的，初步分析可能的形成原因； 

b) 分析检材字迹中有几种笔迹类型； 

c) 分析各种类型笔迹的书写模式； 

d) 分析各种类型、书写模式笔迹之间，笔迹特征是否一致，是否存在内在的联系或关联性； 

e) 分析同一类型、书写模式的笔迹之间，笔迹特征变化的范围、程度及原因。 

5.1.3 检材字迹的综合分析 

经综合分析如检材字迹不具备鉴定条件的，可根据 SF/Z JD0201002-2010  笔迹鉴定规范 第 3 部

分 笔迹鉴定结论的种类及判断依据直接作出相应的鉴定结论； 

如检材声称是直接书写形成，而经鉴定却是复制形成的，可根据 SF/Z JD0201002-2010  笔迹鉴定

规范 第 3 部分 笔迹鉴定结论的种类及判断依据直接作出相应的鉴定结论； 

a) 经综合分析检材具备一定鉴定条件的，继续。 

5.2 样本的检验 

5.2.1 审查样本来源，确认样本字迹的书写人。通常情况下，以下类型的样本可以认为书写人是确定

的。 

a) 委托人当场提取或经过侦查、质证等合法程序确认的样本字迹； 

b) 鉴定人当场提取的样本字迹； 

c) 经对样本字迹进行比较检验，能与以上二种样本合并的其它样本字迹。 

5.2.2 分析样本字迹是否直接书写形成，不是直接书写形成的，继续；是直接书写形成的，到 5.2.3。 

a) 分析样本可能的复制方法，是否符合相应复制方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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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析样本字迹是否复制清晰，笔迹特征是否能得到反映； 

c) 分析样本的复制方法是否会对样本字迹的笔迹特征造成本质的影响； 

d) 初步判断样本字迹是否具备比对条件，具备一定比对条件的，继续；不具备比对条件的，要求

补充合适的样本。 

5.2.3 进一步分析样本字迹笔迹特征 

a) 分析样本字迹是否书写正常，书写不正常的，初步分析可能的形成原因； 

b) 分析样本字迹中有几种笔迹类型； 

c) 分析各种类型笔迹的书写模式； 

d) 分析各种类型、书写模式的笔迹，笔迹特征是否一致,是否存在内在的联系或关联性； 

e) 分析同一类型、书写模式的笔迹之间，笔迹特征变化的范围、程度及原因等。 

5.2.4 样本字迹的综合分析 

a) 综合分析样本字迹的笔迹类型、书写模式与检材字迹的笔迹类型、书写模式是否存在可比性，

初步判断样本字迹是否具有比对条件； 

b) 如样本字迹不具备比对条件或比对条件较差的，要求补充样本； 

如样本字迹不具备比对条件，又不能补充样本的，可根据 SF/Z JD0201002-2010  笔迹鉴定规范 第

3 部分 笔迹鉴定结论的种类及判断依据直接作出相应的鉴定结论； 

c) 样本字迹具备一定比对条件的，继续。 

5.3 检材与样本字迹的比较检验 

5.3.1 制作《笔迹特征比对表》 

a) 检材和样本字迹的比较检验中，应先制作《笔迹特征比对表》，对检材与样本字迹反映出的笔

迹特征的异同情况、变化范围、程度、形成原因等逐一进行详细的比对、分析，并进行适当的

标识或必要的说明。 

《笔迹特征比对表》的制作遵循按照 SF/Z JD0201002-2010  笔迹鉴定规范 第 2 部分 《笔迹特征

比对表》的制作规范进行。 

5.3.2 笔迹特征的比对方法 

    笔迹特征的比对方法通常有但不仅局限于以下几种方法。 

a) 直观比较：对检材和样本笔迹特征进行目测比较，对有价值的特征在《笔迹特征比对表》上进

行标识，显示其异同。 

b) 显微比较：对检材和样本笔迹特征进行显微观察和对比分析，对有价值的特征在《笔迹特征比

对表》上进行标识，并作必要的说明。 

c) 测量比较：用测量工具或软件对检材和样本字迹中某些笔迹特征，如布局、形体、搭配比例及

笔画的角度、弧度、距离等进行测量比较。 

d) 重合比较：对怀疑是出自同一母本的摹仿笔迹，或怀疑检材字迹摹仿某样本字迹的，可将对应

的字迹进行重合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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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统计分析比较：运用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对检材和样本字迹笔迹特征的异同情况、变化范围、

符合程度等进行统计分析。 

5.3.3 检材字迹与样本字迹笔迹特征的对比分析 

a) 分析检材笔迹类型是否在样本中得到充分反映； 

b) 分析检材不同类型笔迹中的书写模式是否在样本中得到充分反映； 

c) 分析检材字迹与样本字迹笔迹特征的符合和相近或相似特征、差异和变化特征的分布情况； 

d) 对检材字迹与样本字迹笔迹特征的符合和相近或相似特征、差异和变化特征的性质及形成原因

进行初步分析，对特征总和的价值作出初步的评断。 

5.3.4 笔迹特征价值的评价方法 

a) 根据是否符合通常的书写规范进行判断：符合通常的书写规范的笔迹特征，其特征价值较低；

不符合通常的书写规范的笔迹特征，其特征价值较高。 

b) 根据特征的出现的概率进行判断：一般出现率越高的特征价值越低；出现率越低的特征价值越

高。 

c) 根据特征的稳定性进行判断：一般相对稳定的特征，其特征价值较高；容易发生变化的特征，

其特征价值较低。 

d) 根据笔迹特征变化的分布情况判断：检材字迹笔迹特征的变化情况与样本字迹笔迹特征变化情

况相符的，其特征价值较高；相同字迹不同书写模式之间发生变化的笔迹特征或差异特征，其

特征价值较低。 

e) 根据笔迹的形成方式对笔迹特征的影响情况来判断：容易受影响的特征价值较低；不容易受影

响的特征价值较高。 

f) 对于有些特殊的难以判断其特征价值的笔迹特征，可在一定的范围内作抽样调查，根据统计分

析的结果判断其特征价值。 

g) 鉴定人根据经验，综合以上几方面情况对笔迹特征的价值作出综合评断。 

5.4 检材字迹与样本字迹笔迹特征的综合评断 

5.4.1 综合判断检材字迹是否正常笔迹，如不是正常笔迹，到 5.5 进一步分析确定其形成方法。 

5.4.2 检材字迹是正常笔迹的，综合判断检材字迹反映出的笔迹特征的价值，确定其是否具备鉴定条

件。 

如检材字迹不具备鉴定条件的，可根据 SF/Z JD0202002-2010  笔迹鉴定规范 第 3 部分 笔迹鉴定

结论的种类及判断依据直接作出相应的鉴定结论。 

5.4.3 综合判断样本字迹是否正常笔迹，如是非正常笔迹的，到 5.6 进一步分析确定其形成方法。 

5.4.4 样本字迹是正常笔迹的，综合判断样本字迹是否具有可比性，如样本不具有可比性或可比性较

差的，则要求补充样本。 

如样本字迹不具备比对条件，又不能补充的，可根据 SF/Z JD0201002-2010  笔迹鉴定规范 第 3

部分 笔迹鉴定结论的种类及判断依据直接作出相应的鉴定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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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检材字迹与样本字迹反映出的笔迹特征符合点和相近或相似特征、差异点和变化特征的性

质及其形成原因，并对特征总和的价值进行综合评断， 终根据综合评断的结果，依据 SF/Z 

JD0201002-2010  笔迹鉴定规范 第 3 部分 笔迹鉴定结论的种类及判断依据作出相应的鉴定结论。 

5.5 检材字迹是非正常笔迹的进一步检验 

5.5.1 检材字迹反映出非正常笔迹特点的，分析其形成的可能原因。 

a) 检材非正常笔迹可能是条件变化笔迹的，到 5.5.2 继续； 

b) 检材非正常笔迹可能是伪装笔迹的，到 5.5.3 继续； 

c) 检材非正常笔迹可能是摹仿笔迹的，到 5.5.4 继续。 

5.5.2 检材非正常笔迹可能是条件变化笔迹的，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分析形成的可能原因。 

a) 分析是否是由书写速度的因素导致的变化； 

b) 分析是否是由书写工具导致的变化； 

c) 分析是否是由特殊的书写衬垫导致的变化； 

d) 分析是否是由特殊的书写姿势导致的变化； 

e) 分析是否是由特殊的书写环境导致的变化； 

f) 分析是否是由书写人特殊的生理、心理状态导致的变化等； 

g) 综合分析是否是由以上多方面的混合因素或其它特殊的客观因素导致的变化。 

5.5.3 检材非正常笔迹可能是伪装笔迹的，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分析形成的可能原因。 

a) 分析是否是书写人故意放慢书写速度导致的变化； 

b) 分析是否是书写人强行加快书写速度导致的变化； 

c) 分析是否是书写人故意改变写法、结构、字体、字形及笔顺、运笔等笔迹特征导致的变化； 

d) 分析是否是书写人故意采用非习惯用手（一般为左手）进行书写导致的变化； 

e) 分析是否是书写人故意采用非常用工具进行书写导致的变化等； 

f) 综合分析是否是书写人混合采用以上方法或故意采用其它特殊手段导致的变化。 

5.5.4 检材非正常笔迹可能是摹仿笔迹的，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分析形成的可能原因。 

a) 分析是否反映出书写人边观察边仿写他人笔迹的临摹笔迹的特点； 

b) 分析是否反映出书写人利用他人的笔迹进行套描仿写的特点； 

c) 分析是否反映出书写人采用利用他人的笔迹经过练习摹仿后凭记忆仿写的特点； 

d) 综合分析是否反映出书写人混合采用以上方法形成的仿写笔迹的特点。 

5.5.5 根据以上检验结果，综合分析检材非正常笔迹的形成方法及其对检材笔迹特征的影响范围、程

度，并根据与样本字迹比较检验的情况到 5.4.7 做出相应鉴定结论。 

5.6 样本是非正常笔迹的进一步检验 

5.6.1 样本字迹反映出非正常笔迹特征的，分析其形成的可能原因。 

a) 样本非正常笔迹可能是条件变化笔迹的，到 5.6.2 继续； 

b) 样本非正常笔迹可能是伪装笔迹的，到 5.6.3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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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样本非正常笔迹可能是条件变化笔迹，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形成的可能原因。 

a) 分析是否是书写速度的因素导致的变化； 

b) 分析是否是由书写工具导致的变化； 

c) 分析是否是由特殊的书写衬垫导致的变化； 

d) 分析是否是由特殊的书写姿势导致的变化； 

e) 分析是否是由特殊的书写环境导致的变化； 

f) 分析是否是由书写人特殊的生理、心理状态导致的变化等； 

g) 综合分析是否是由以上多方面的混合因素或其它特殊因素导致的变化。 

5.6.3 样本非正常笔迹可能是伪装笔迹的，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分析形成的可能原因。 

a) 分析是否是书写人故意放慢书写速度导致的变化； 

b) 分析是否是书写人故意强行加快书写速度导致的变化； 

c) 分析是否是书写人故意改变写法、结构、字体、字形及笔顺、运笔等笔迹特征导致的变化； 

d) 分析是否是书写人故意采用非习惯用手（一般为左手）进行书写导致的变化； 

e) 分析是否是书写人故意采用非常用工具进行书写导致的变化等； 

f) 综合分析是否是书写人混合采用以上方法或故意采用其它特殊方法导致的变化。 

5.6.4 综合分析样本非正常笔迹的形成原因对样本笔迹特征的影响程度，确定样本是否具备比对条件。

不具备比对条件，要求补充样本。 

6 鉴定结论 

笔迹鉴定结论的种类及其判断依据，鉴定结论的表述，应遵循 SF/Z JD0201002-2010  笔迹鉴定规

范 第 3 部分 笔迹鉴定结论的种类及判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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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部分  签名鉴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笔迹鉴定中签名鉴定的程序和方法。 

本规范适用于笔迹鉴定中签名的同一认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

究是否可适用这些文件的 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SF/Z JD0201001-2010  文书鉴定通用规范 

SF/Z JD0201002-2010  笔迹鉴定规范 第 1 部分 笔迹特征的分类 

SF/Z JD0201002-2010  笔迹鉴定规范 第 2 部分 《笔迹特征比对表》的制作规范 

SF/Z JD0201002-2010  笔迹鉴定规范 第 3 部分 笔迹鉴定结论的种类及判断依据 

SF/Z JD0201002-2010  笔迹鉴定规范 第 4 部分 笔迹鉴定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SF/Z JD0201001-2010  文书鉴定通用规范和 SF/Z JD0201002-2010  笔迹鉴定规范 第 1 部分 笔

迹特征的分类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均适用于本部分。 

3.1 姓名：指人的姓氏和名字。 

3.2 别名：指正式的姓名以外的名字。 

3.3 曾用名：指曾经使用过的名字。 

3.4 签名：古称签字、画押。指人们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在文件上需要签名的部位（一般是在文件的落

款处），书写的代表个人身份的姓名、姓氏、名字或其它书写符号系统的统称。签名作为动词又称签署，

即签字署名，指在特定文件上的特定部位书写姓名的一种特殊的书写活动，表示书写人对整份文件或文

件部分内容真实性和有效性的确认，其行为具有法律层面的意义。签名按照文字种类可分为中文签名、

汉语拼音签名、外文签名、符号签名及带日期的签名等。 

3.5 写名：指使用规范的文字，按照书写规则，在文件上不需签名的部位书写的姓名字迹。写名与签

名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写名一般书写较工整，辨识度高，但个性不强。 

3.6 中文签名：指用中国的通用文字（汉字）书写的签名。 

3.7 汉语拼音签名：指根据中文签名中的汉字，按照汉语拼音的拼写规范书写的签名。汉语拼音签名

常与中文签名混合使用。 

3.8 少数民族签名：指用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签名，如藏文签名、蒙文签名、维文签名等。 

3.9 外文签名：指用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字书写的签名，如常见的英文签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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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符号签名：指不使用规范的文字，而是使用其它书写符号或简单的笔画书写的签名。该类签名辨

识度差，只是一种代替签名的符号系统，没有任何语言文字上的意义，但个性较强。 

3.11 带日期的签名：指签名字迹与日期连写的，是实践中 常见的一种签名形式。 

3.12 检材签名: 需要进行鉴定的可疑签名。 

3.13 样本签名：供比较、对照的签名。 

3.14 签名模式：指签名的书写形式，是由签名的书写方法、运笔方式、字体、形态及排列组合关系等

因素综合反映出的书写人特定的签名形式。 

4 签名模式的种类 

4.1 按照书写方法和运笔方式签名模式可分为如下类型 

4.1.1 正写签名：指按书写规范从左至右书写的签名。 

4.1.2 反写签名：指用正常的书写姿态，将姓名反过来书写的签名。该类型签名，从纸张背面观察字

形如正写签名。 

4.1.3 连写签名：指采用笔笔相连、字字相接的书写方法和运笔方式书写的签名。 

4.1.4 略写签名：指将姓名中重复的单字或偏旁、部首省略或采用省略符号代替书写的签名。 

4.1.5 速写签名：指书写随意、运笔迂回环绕，混合采用连写和略写的方式书写的签名。 

4.1.6 拼写签名：指把姓名或名中的多个单字，根据各自的结构特点，拼写组合成一个字或一个特殊

造型的签名。 

4.1.7 借写签名：指根据姓名中单字的结构特点，借用相邻单字的偏旁或某一笔画为下一个字的偏旁

或某一笔画书写的签名。 

4.1.8 变写签名：指将姓名中某一单字（通常是开头和 后的单字）的偏旁、部首或笔画采用变形、

措位或夸张的运笔方式书写的签名。 

4.1.9 画写签名：指根据姓名中单字的结构特点或字义，将签名设计成一种特殊的图案，采用绘画的

方式书写的签名。 

4.2 按照字体签名模式可分为如下类型 

4.2.1 楷书签名：指采用楷书方式书写的签名。 

4.2.2 行书签名：指采用行书方式书写的签名。 

4.2.3 草书签名：指采用草书方式书写的签名。 

4.2.4 隶书签名：指采用隶书方式书写的签名。 

4.2.5 篆书签名：指采用篆书方式书写的签名。 

4.3 按照排列组合关系签名模式可分为如下类型 

4.3.1 横式签名：指签名中各单字的排列关系为横向排列。 

4.3.2 竖式签名：指签名中各单字的排列关系为纵向排列。 

4.3.3 斜式签名：指签名中各单字的排列关系为斜向排列。 

4.3.4 重叠式签名：指姓名中各单字或部分单字为相互（左右或上下）重叠的组合关系的签名。 

4.3.5 组合式签名：指采用组合方式书写的姓名中各单字或部分单字互为特殊组合方式的签名。 

5 签名鉴定的步骤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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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鉴定本质上也是一种笔迹鉴定，因此签名鉴定的步骤和方法应遵循 SF/Z JD0201002-2010  笔

迹鉴定规范 第 4 部分 笔迹鉴定规程。但签名作为一种特殊的书写符号系统，一方面它具有字数少、书

写模式变化多、易被摹仿的特点；另一方面它又是人们书写实践活动中，出现频率 高、练习 多也是

为熟练的一种书写活动。因此，在鉴定中应特别注意把握以下几方面要点。 

5.1 了解和分析案情  

5.1.1 了解案件发生的经过、性质、争议的焦点及其它相关情况，特别是涉案当事人的情况、相互关

系及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占有或有可能获取对方的签名等。 

5.1.2 询问文件的制作、发现、提取、保存等详细过程，特别是要确认检材签名是否当面所签，有关

当事人是否亲眼所见。 

5.1.3 了解当事人中谁、为什么要提出鉴定，对文件中怀疑的内容是否明确，理由是否充分，特别应

确认当事人是对整个文件还是对文件部分内容怀疑。 

5.1.4 询问是否首次鉴定，如不是首次鉴定的，应了解历次鉴定的具体情况，特别是有关当事人对历

次鉴定结论的态度，提出重新鉴定的依据是否充分、可信。 

5.1.5 注意了解和发现是否有与文件内容相关的其它人证、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存在，注意

分析检材是否与其他证据相互矛盾，结合上述案件情况综合分析检材是否存在伪造或变造的可能。 

5.1.6 认真分析检材签名与文件其它要素及案件系统要素间的相互关系。 

5.2 详细分析检材 

5.2.1 从检材签名的书写方法、运笔方式、形体及排列组合关系等分析确定检材签名模式的类型。 

5.2.2 对于有两处以上检材签名的，应比较各签名之间在签名模式、外形上是否有联系；笔迹特征是

否有变化及变化程度，是否存在内在的关联性。 

5.2.3 从检材签名的书写模式与书写速度、书写速度与书写力度的变化情况、笔画间的连接方式和照

应关系上综合判断其运笔是否流畅、自然，书写是否正常。 

5.2.4 对于运笔不够自然、书写不正常的检材签名，综合分析其是否存在伪装或摹仿的可能。 

5.2.5 通过对检材签名的全面分析，根据检材签名的具体情况，初步判断其是否具备鉴定条件。 

5.3 全面分析样本 

5.3.1 全面分析样本签名的性质及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情况，确认其是否全面反映了书写人签名的

多样性及其书写习惯。 

5.3.2 从样本签名的书写模式上，对比分析样本签名模式与检材签名是否相同、相近或相似，确认相

互间是否具有可比性。 

5.3.3 对各类型样本签名，特别是实验样本，从签名的书写模式与书写速度、书写速度与书写力度的

变化情况、笔画间的连接方式和照应关系上综合判断其运笔是否流畅、自然，书写是否正常。 

5.3.4 对于运笔不够自然、书写不正常的实验样本签名，对比自然样本签名综合分析实验样本签名是

否存在意改变书写方法、运笔方式、书写速度等伪装书写的可能。 

5.3.5 样本签名不具备可比性或尚未能充分反映了书写多样性或书写习惯的，应要求委托方补充样本。 

5.3.6 根据签名鉴定案件的特殊性，应注意收集有关其它当事人，特别是利益冲突的另一方直接当事

人的笔迹样本，为进一步分析检材签名是否为摹仿签名及摹仿签名的书写人创造条件。 

5.4 检材与样本签名的比较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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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在检材与样本签名的比较检验中，特别注意相同、相近或相似书写模式签名间笔迹特征的相同

或相似和差异或变化情况分析。 

5.4.2 如检材签名怀疑为条件变化签名的，应注意对比分析样本签名中，不同书写条件的签名之间其

笔迹特征的变化范围、程度，及其变化情况是否与检材签名吻合，必要时可制作模拟样本。 

5.4.3 如检材签名怀疑为伪装签名的，应注意分析其采用的伪装方法、手段及其可能导致签名笔迹特

征的变化范围、程度。 

5.4.4 如检材签名怀疑为摹仿签名的，应注意分析其采用的摹仿方法、手段及其可能导致签名笔迹特

征的变化范围、程度。 

5.4.5 如多处检材签名怀疑为摹仿签名的，应注意分析相互间是否存在采用相同的摹仿方法、手段及

其是否存在摹仿同一样本签名的可能。 

5.4.6 如检材签名怀疑为临摹或套摹签名的，应注意分析被临摹或套摹的样本签名可能的来源，并注

意从现有的自然样本中寻找和发现是否有被临摹或套摹的样本签名。 

5.4.7 如检材签名怀疑为临摹或套摹签名的，还应注意分析可能的临摹或套摹书写人，并注意分析检

材签名与样本签名不同的或变化的笔迹特征是否在可能的摹仿人的笔迹样本中有所反映。 

5.5 检材签名与样本签名笔迹特征的综合评断 

5.5.1 通过对检材签名与样本签名的分别检验及比较检验，综合判断检材签名运笔是否流畅、自然、

书写是否正常，是否存在伪装或摹仿的迹象，确认检材签名是否具备鉴定条件。 

5.5.2 通过对检材签名与样本签名的分别检验及比较检验，综合判断样本签名是否能够客观、全面地

反映书写人的书写习惯，与检材签名是否具备可比性，如仍不具备可比性或比对条件较差的，要求委托

方补充适合的样本。 

5.5.3 检材签名怀疑为条件变化签名的，应注意综合分析检材签名与样本签名中笔迹特征符合点的价

值，发生变化的笔迹特征的性质，及是否在样本签名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 

5.5.4 检材签名怀疑为伪装签名的，应注意综合分析检材签名与样本签名中笔迹特征符合点的价值，

发生变化的笔迹特征的性质，及与不同的伪装方法、手段及其可能导致签名笔迹特征的变化范围、程度

相吻合。 

5.5.5 检材签名怀疑为摹仿签名的，应注意综合分析检材签名与样本签名中笔迹特征差异点的价值，

相似笔迹特征的性质，及与其采用的摹仿方法、手段及其可能导致签名笔迹特征的相似或变化的范围是

否相吻合。 

5.5.6 检材签名怀疑为临摹或套摹签名的，如从现有的自然样本中寻找和发现有被临摹或套摹的样本

签名的，其可作为判断摹仿签名的重要依据。 

5.5.7 多处检材签名怀疑为临摹或套摹签名的，如发现相互是采用相同的方法、手段摹仿同一样本签

名的，其可作为判断摹仿签名的重要依据。 

5.5.8 检材签名怀疑为临摹或套摹签名的，如检材签名与样本签名不同的或变化的笔迹特征在怀疑的

临摹或套摹书写人的笔迹样本中有有价值的相同笔迹特征反映的，可作为判断摹仿签名的重要依据。 

5.5.9 运用系统鉴定的方法，全面分析文件要素之间及与案件其它要素之间的关系，综合判断所作鉴

定结论的准确性或合理性。特别注意分析签名与其它文件要素的关系，如签名与落款日期或内容字迹之

间的联系，或将该日期与相应的样本字迹进行比较，发现在两者笔迹特征的内在联系，可从另一方面印

证所作鉴定结论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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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鉴定结论 

签名鉴定结论的种类及判断依据，鉴定结论的表述，应遵循 SF/Z JD0201002-2010  笔迹鉴定规范 

第 3 部分 笔迹鉴定结论的种类及判断依据。 

 


